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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1日 星期二

2004年9月起任长春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

理，2013年8月起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2014年5月起任公司监事。

陈泽新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陈泽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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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公司与下属公司融资互

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4月18日，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与下属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达饰件” ）及其他下属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合计最高不超过24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旷达饰

件为母公司不超过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1月10日

2、注册地点：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旷达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4、注册资本：69,2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汽车饰件、化纤复合面料、化纤丝、座套、坐垫、汽车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112,773,701.31 1,130,217,859.35

总负债 291,759,055.89 413,185,641.35

所有者权益 821,014,645.42 717,032,218.00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110,970,840.41 116,904,513.16

（二）榆林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4年01月16日

2、注册地点：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镇柳树滩村

3、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光伏电池及组件、光伏发电系统、绿色能源技术及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咨询；太阳能硅

材料、电池及组件的销售。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孙公司，是母公

司为全资下属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02,101,402.68 510,802,570.02

总负债 267,645,355.15 272,628,494.17

所有者权益 234,456,047.53 238,174,075.85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31,673,644.33 36,030,894.68

（三）若羌县国信阳光发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08月28日

2、注册地点：新疆巴州若羌县招商局党政联合办公大楼101室

3、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4、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能源投资，投资管理，光伏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光伏发电系统、光热系统、绿色能源技术

及节能技术的开发、咨询。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68,240,048.15 166,967,376.91

总负债 116,428,070.26 113,465,734.07

所有者权益 51,811,977.89 53,501,642.84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6,148,033.21 7,890,716.12

（四）菏泽隆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 2015年01月08日

2、注册地点：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汶上镇政府四楼

3、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4、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光伏电站的综合

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物质、设备采购。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89,745,480.09 88,761,429.35

总负债 57,404,735.73 56,065,587.21

所有者权益 32,340,744.36 32,695,842.14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3,350,227.90 3,530,174.86

（五）通海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 2015年04月27日

2、注册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集贸市场（服务公司二楼）

3、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的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光伏发电电力的生产；太阳能

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推广和服务；光伏农业应用。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15,863,704.18 210,457,133.74

总负债 187,236,840.45 179,790,485.13

所有者权益 28,626,863.73 30,666,648.61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10,534,485.08 12,725,554.01

（六）宣化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05月08日

2、注册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顾家营镇大堡子村

3、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光伏和农业的综合利用；太阳能光

伏发电、销售；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28,785,016.29 226,956,074.43

总负债 166,372,261.33 168,595,965.27

所有者权益 62,412,754.96 58,360,109.16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2,871,002.08 -6,980,977.96

（七）温泉县国盛阳光发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07月04日

2、注册地点：新疆博州温泉县博格达尔镇镇政府办公楼

3、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4、注册资本：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

务。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2,217,854.87 229,995,865.95

总负债 98,964,661.42 94,340,509.51

所有者权益 133,253,193.45 135,655,356.44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13,300,519.75 15,805,364.41

（八）富蕴国联阳光发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03月26日

2、注册地点：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迎宾东路10号437栋

3、法定代表人：许建国

4、注册资本：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

务。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25,574,586.03 220,171,081.71

总负债 123,122,094.72 116,177,298.05

所有者权益 102,452,491.31 103,993,783.66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8,064,078.58 9,668,207.92

（九）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0年12月6日

2、注册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东路109号

3、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4、注册资本：150239.2852万元整

5、主营业务：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座椅面料以及其他内饰面料，车内饰面料用有色差别化涤纶丝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及新能源业务的开发和应用。

6、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旷达饰件的母公司，属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的担保。

7、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003,614,763.24 4,138,434,365.81

总负债 416,611,066.21 530,195,813.81

所有者权益 3,587,003,697.03 3,608,238,552.00

项 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净利润 143,915,196.58 166,487,849.28

三、担保具体事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额度

（万元）

用途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授信银行

旷达

科技

旷达饰件 1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在授信额度范围内滚

动使用

兴业银行

旷达饰件 1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中国银行

旷达饰件 3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工商银行

旷达饰件 1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民生银行

旷达饰件 5,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建设银行

旷达饰件 1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浙商银行

旷达饰件 1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江苏银行

旷达饰件 1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广发银行

旷达饰件 5,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南京银行

旷达饰件 50,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其他金融机构

榆林旷达 2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若羌国信 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荷泽隆兴 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通海旷达 1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宣化旷达 1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温泉国盛 1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富蕴国联 15,000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10年 其他金融机构

旷达

饰件

旷达科技 5,000 流动资金 连带责任保证

在授信额度范围内滚

动使用

宁波银行

合计 250,000 - - - -

上述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或签署协议之日起至下一个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在以上额度

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担保事宜，具体权利义务依据双方担保协议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解决公司及子、孙公司的投资、发展资金，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2、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相违背

的情况。

3、提供反担保情况：无。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及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的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旷达饰件等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旷达饰件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孙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担保决

策程序合法，公司上述担保行为没有违反证监会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250,000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69.93%，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对外部公司的担保为0万元。

本公司和子、孙公司没有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没有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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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

子、孙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即投资期限内任一

时点持有未到期投资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投资期限为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2020年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为止，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上述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

本次有关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概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短期富余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

子、孙公司拟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

2、投资额度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孙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即投资期限内任一时点持有未

到期投资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品种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孙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为短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投资

的产品不涉及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风险投资的投资范围。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用于购买一年以内的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

券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业权投资、信托产品投资及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企业、商业银

行、小额贷款公司、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的投资行为，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4、投资期限

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为止。 单个银行等金

融机构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5、资金来源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 孙公司用于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本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为其闲置自有资金。

保证公司及子、孙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决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规定，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公司及子、孙公司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受托方均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均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及其子、孙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

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及子、孙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开展理财业务，并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

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1）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财务部负责根据公司财务、现金流状况及利率变动等情况,

对理财产品业务进行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制定具体理财计划并提交公司财务负责人、总裁审核，由公司

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财务部应根据与金融机构签署

的协议中约定条款,及时与金融机构进行结算。 在利率发生剧烈波动时,财务部应及时进行分析,并将有

关信息通报公司董事长。 财务部应定期将理财业务的盈亏情况上报财务负责人和内部审计部及董事长；

理财业务到期后,财务部应及时采取措施回收理财业务本金及利息并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2）内部审计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理

财产品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公司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

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临时公告或定期报告中披露短期银行等金融机构理

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高公司及下属公司短期富余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公司将继续进行适度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短期理财。

上述短期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及下属公

司日常业务的资金周转需要，同时也可在新业务拓展需要时灵活使用，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尚未赎回的理财产品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 购买日期 到期日

1 江南银行潘家支行 江南银行结构性存款2019年G124 6,000 3.50% 2019/11/8 2020/5/7

2 中信银行常州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3064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5,000 3.8% 2019/11/27 2020/6/1

3 平安银行常州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

挂钩利率） 开放型 92天人民币产品

TGN180003

1,000 3.65% 2020/2/11 2020/5/13

4 广发银行常州分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6,500 3.85% 2020/2/11 2020/5/11

5 南京银行常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 3.72% 2020/2/25 2020/5/11

6 南京银行常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7,000 3.8% 2020/2/25 2020/6/23

7 平安银行常州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

挂钩利率）产品TGG20000382

3,000 3.5% 2020/2/27 2020/5/27

8 江南银行武进支行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

款

10,000 3.6% 2020/2/28 2020/7/27

9 平安银行常州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

挂钩利率）2020年000446期

5,200 3.6% 2020/3/4 2020/6/4

10

江苏银行新丰街支

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8,000 3.65% 2020/3/4 2020/6/4

11 安信证券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财富专享015号

(中证500看涨敲出)（本金保障型浮动收

益凭证）

4,000 2.5%-7.2% 2020/3/13 2020/9/9

12 工行常州天宁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2017

年第3期

3,000 2.95% 2020/3/19 2020/5/21

13 浦发银行常州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6635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5,000 3.73% 2020/3/25 2020/5/20

14 江南银行潘家支行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JR1901期结构性存

款

1,500 3.5% 2020/3/27 2020/6/29

15 工行常州天宁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2017

年第3期

6,00 3.05% 2020/3/26 2020/6/28

16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8,000 3.8% 2020/4/2 2020/6/29

17 中行常州潘家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5,000 3.4% 2020/4/8 2020/5/8

合 计 88,800 - -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88,8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84%，在2019年4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授权额度

内。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经营、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开展产生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在授权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目前经济形势和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预计情况，结合各项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为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在审议期限内及授权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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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孙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江苏旷吉汽车

附件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购销货物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企业租赁公寓及办公楼，根据上述会议审

议情况，公司及子、孙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

项目

关联方

2019年

预计金额

2019年实际发生额（万元）

2019年发生额占同类

交易比例

购销货物 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不超过2,000万元 1,504.43 4.23%

购销货物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300万元 5.81 0.01%

购销货物 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万元 396.74 1.12%

资产租赁 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140万元 127.82 -

资产租赁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800万元 688.07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2019年度执行中，没有超出预计发生总额。 其中与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

司发生的交易金额较小，是公司执行采购竞价机制，在同等品质要求下采购价格优惠的其他供应商产品

而形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沈介良、龚旭东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因交易价格随市场情况变动，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

金额，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曹家路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黄署亭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针织面布、针织底布制造、加工，纺织品织造

与公司关联关系：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周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介良的妻妹之女。

2、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3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尹明良

主营业务：交通车辆内饰件的研发与制造

与公司关联关系：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尹明良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介良的胞

弟。

3、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342省道新康段5号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3月2日

法定代表人：龚旭明

主营业务：汽车配件销售及汽车内饰件制造。

与公司关联关系：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龚旭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配

偶之外甥暨公司董事兼副总裁龚旭东之兄弟。

4、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6,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主营业务：塑料制品贸易业务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5、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及资产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橡塑制品、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销

售。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上述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5,109.90 160.77 10,469.68 2,365.71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6,331.09 161.12 8,636.53 5,237.84

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460.53 6.18 400.19 338.58

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136,706 4,015 92,261 46,232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516 415 32,376 7,058

公司名称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888.31 25.93 10,116.70 2,351.89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455.07 -33.75 8,558.07 5,202.04

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7.04 -14.50 332.47 324.08

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17,352 352 93,278 46,495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93 47 32,391 7,106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采

购底布、海绵及座套辅料，为公司生产复合面料及座椅面套必需的生产辅料。

子公司与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资产租赁是为安排公司招聘人才及外来务工人员的住

宿问题；公司及子公司与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办公楼租赁是为解决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场所。

以上与关联方发生的各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互惠互利、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进行。

四、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上述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情况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目的：

（1）公司及下属公司采购辅料的关联方与公司距离近，便于生产计划的下达及实施，保证交货的及

时，同时节约物流成本，能更好地控制其产品的质量；

（2）子公司租赁关联方的职工公寓及办公楼是为安置公司及子、孙公司员工的生活、居住等问题，解

决在上海的办公场所，有利于减轻公司及下属公司在此方面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及财力。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来说是必需及必要的。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影响：

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公司遵循商业规则，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公

允、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及控子、孙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遵循了客

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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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

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并刊登于2020年4月21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于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下

午15:00—17:00在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9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

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沈介良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吴凯先生、公司董事兼副总

裁龚旭东先生、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陈乐乐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艳女士、独立董事钱新先生，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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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是一家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

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其工作勤勉尽责，坚持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了独立审计，较好的完成公

司各项审计工作。

公司拟续聘致同所担任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 聘任期为一年。 关于2020年度财务审计费

用，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市场价格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1、机构信息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是北京市财政局于1981年成立的北京会计师事务所，1998

年6月脱钩改制并与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2011年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2012年

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所首席合伙人为徐华，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致同所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序号：NO� 019877），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和首批获准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以及首批取得金融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之一，首批获得财政部、证监会颁发的内地事务所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并在美国PCAOB注册。 致

同所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致同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5.40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致同所是致同国际（Grant� Thornton）的中国成员所。

2、人员信息

致同所目前从业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中合伙人196名；截至2019年末有1179名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

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800人。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韩瑞红，注册会计师，1997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逾10家上市公司提

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目前担任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核委员。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田海龙，注册会计师，2002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

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

3、业务信息

致同所2018年度业务收入18.3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3.6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2.28亿元。 上市公

司2018年报审计185家，收费总额2.57亿元，上市公司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房地产业，致同所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执业信息

致同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韩瑞红（拟签字项目合伙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23年，田海龙（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13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根据致同所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周玉薇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周玉薇从事证券服务业务17

年，负责审计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10家，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5、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致同所累计受（收）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份，证券监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七

份，交易所和股转中心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三份，其中行政处罚系山西证监局作出，因太化股份

2014年年报未完整披露贸易收入确认具体方法，其控股子公司通过实施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虚增营业

收入，致同所对财务报表审计时未勤勉尽责。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韩瑞红、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田海龙最近三年未受（收）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

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完成2019年度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

和评价，建议续聘其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相关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2020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

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聘期一年。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相关议案，并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

详见公司披露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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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公司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0年公司及子、孙公司实际经营需求情况，对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如下预计：

1、子、孙公司与关联方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2020年预计关联交易：

交易

项目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额

（万元）

2019年发生额占

同类交易比例（%）

2020年预计

发生金额

购销货物 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1,504.43 4.23 不超过2,000万元

2、子、孙公司与关联方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预计关联交易：

交易

项目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额

（万元）

2019年发生额占

同类交易比例（%）

2020年预计

发生金额

购销货物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5.81 0.01 不超过100万元

3、子、孙公司与关联方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预计关联交易：

交易

项目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额

（万元）

2019年发生额占

同类交易比例（%）

2020年预计

发生金额

采购货物 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396.74 1.12 不超过500万元

4、子公司与关联方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预计关联交易：

交易

项目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额

（万元）

2019年发生额占

同类交易比例（%）

2020年预计

发生金额

租赁房屋、绿地

养护

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127.82 - 不超过300万元

5、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预计关联交易：

交易

项目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额

（万元）

2019年发生额占

同类交易比例（%）

2020年预计

发生金额

租赁办公楼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88.07 - 不超过8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

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因交易价格随市场情况变动，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

金额，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曹家路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黄署亭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针织面布、针织底布制造、加工，纺织品织造。

与公司关联关系：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周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介良的妻妹之女。

2、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3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尹明良

主营业务：交通车辆内饰件的研发与制造

与公司关联关系：关联方的法人代表及实际控制人为尹明良先生，尹明良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介良

的胞弟。

3、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342省道新康段5号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3月2日

法定代表人：龚旭明

主营业务：汽车配件销售及汽车内饰件制造。

与公司关联关系：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龚旭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配

偶之外甥暨公司董事兼副总裁龚旭东之兄弟。

4、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6,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主营业务：塑料制品贸易业务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5、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及资产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橡塑制品、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销

售。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上述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

2019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5,109.90 160.77 10,469.68 2,365.71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6,331.09 161.12 8,636.53 5,237.84

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460.53 6.18 400.19 338.58

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136,706 4,015 92,261 46,232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516 415 32,376 7,058

公司名称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888.31 25.93 10,116.70 2,351.89

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 455.07 -33.75 8,558.07 5,202.04

常州朗月行贸易有限公司 7.04 -14.50 332.47 324.08

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17,352 352 93,278 46,495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93 47 32,391 7,106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公司向江苏旷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江苏良骅车用饰件科技有限公司、常州朗月行贸易

有限公司采购底布、海绵及座套辅料，为公司生产复合面料及座椅面套必需的生产辅料；子公司与江苏旷

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是为安排公司招聘人才及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宿及解决饰件业务发

展需要的生产场所等问题；公司及子公司与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办公楼租赁是为解决公司在上

海的办公场所。

以上与关联方发生的各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互惠互利、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辅料采购的关联方与公司距离近，便于生产计划的下达及实施，保证交货的及时，同时节约物流成

本，能更好地控制其产品的质量；

2、公司及下属公司租赁关联方的房屋及办公楼是为安置公司及子、孙公司员工的生活、居住等问题，

解决饰件板块的新业务生产车间以及在上海的办公场所，有利于减轻公司及下属公司在此方面所花费的

人力、物力及财力。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来说是必要的，将有利于降低供应采购风险、有利于对质量及成本控制，

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及工作效率的提高，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以上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 上述

货物购销金额所占公司收入的比重较低，公司的审议程序和披露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规定，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在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前向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经过与公司沟通以

及认真审阅资料，我们认为：公司及下属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其交易内容和预

计金额符合公司及下属公司2020年度实际经营情况，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

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公司及子、孙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遵循了客观、公

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499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

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944.7852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5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9,

999,995.04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17,114,760.00元（含税）以及会计师、律师等其他发行费用人

民币2,209,447.85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50,675,787.19元，已于2016年10月26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6）第110ZC0621号《验

资报告》验证。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088,208,920.55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62,466,866.64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云南玉溪河西大平地30MW并网农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10MW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

入0.00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此募投项目84,164,360.00元。

（2）陕西榆林100MW光伏发电工程项目一期50MW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0.00元，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此募投项目424,999,964.40元；

（3）新疆若羌一期20MW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875,700.00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此募投项目169,842,237.73元；

（4）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23,533,545.76元，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此募投项目215,726,439.14元；

（5）补充流动资金：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33,970,123.98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

资金累计划入流动资金户251,855,289.02元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146,588,290.29元；公司全部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7,536,100.34元，其中包括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4,087,496.90元，已计入募集

资金专户利息收入3,453,457.44元，另已扣除手续费4,854.00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等要求修订了《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及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于2016

年11月21日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016年11月25日，公司及若羌县国信阳光发电有限公司、宣化

县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和通海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分别作为协议共同甲方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潘家支行 10601101040011800

云南玉溪河西大平地30MW并网农业光伏发电项

目一期10MW项目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 1105020319001292530

陕西榆林100MW光伏发电工程项目一期50MW

项目

332,571.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潘家支行 32050162100009008898 新疆若羌一期20MW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 698558616 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 7,203,528.54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潘家支行 478069338637 补充流动资金 --

合 计 -- -- 7,536,100.34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3,453,457.44元，已扣除手续费4,854.00元，尚未投入的

募投项目投入4,087,496.90元。

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 除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尾款711.28万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按照合同约定时

间完成项目尾款支付外，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鉴于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金额低

于募集资金净额的10%，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8日

附件1：

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5,067.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7.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4,658.83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云南玉溪河西大平地

30MW并网农业光伏

发电项目一期 10MW

项目

否 8,500.00 8,500.00 8,500.00 8,416.44 -83.56 99.02% 2016年3月 554.91 是 否

陕西榆林100MW光伏

发 电 工 程 项 目 一 期

50MW项目

否 42,500.00 42,500.00 42,500.00

42,

500.00

- 100.00% 2016年3月 3,695.84 是 否

新疆若羌一期 20MW

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

否 17,000.00 17,000.00 17,000.00 87.58

16,

984.22

-15.78 99.91% 2016年3月 805.98 否 否

河北宣化一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

否 25,500.00 25,500.00 25,500.00 2,353.35

21,

572.64

-3,927.36 84.60%

2018年12

月

-479.07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1,788.52 21,788.52 21,788.52 3,397.01

25,

185.53

3,397.01 115.59%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15,288.52

115,

288.52

115,

288.52

5,837.94

114,

658.83

-629.68 4,577.66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合计 — 115,288.52

115,

288.52

115,

288.52

5,837.94

114,

658.83

-629.68 — — 4,577.6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未达计划进度： 1、 河北宣化一期

30MW光伏发电项目：电站2018年11月建设完成，项目资金未到结算期，部分项目资金

尚 未 支 付 ， 导 致 投 资 进 度 较 低 。

未达到预计收益： 1、 新疆若羌一期

20MW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受限电的影响，导致未达到预计收益。 2、

河北宣化30MW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核准建设容量30兆瓦，纳入国家补贴规模20兆

瓦，剩余10兆瓦平价上网，导致未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11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

已经投入自筹资金合计611,047,402.12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根据公司2019年12月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已于2019年12月将节余

募集资金中33,970,123.98元已按照账户管理规定转至公司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7,536,100.34元。 募投项目实施出现结余的原因如下：

（1）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

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

节约、有效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地

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

（2）由于尚余合同尾款支付时间周期较长，部分资金尚未支付，截至2019年11月30

日，本次结项项目中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未付尾款为711.28万元，该部分

资金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尾款支付。

（3）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

息）共计人民币7,536,100.34元。 根据公司2019年12月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除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尾款711.28万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尾款支付外， 其余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上接B055版）


